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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业和信息化部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标准化
技术委员会筹建方案

一、业务范围
工业和信息化部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按照《工业和信息化部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管理办法》开展所属领域标准化工作，具体包括：
（一）建设和维护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标准体系，组织提出基础通用、重大装备产业链以及大型邮轮、极地装备、数字化转型、北斗技术应用等重点领域相关行业标准制修订项目建议；
（二）组织开展行业标准的起草、征求意见、技术审查、报批、复审、修订和修改，以及标准外文版的组织翻译和审查工作；
（三）组织开展相关标准的宣传和培训、标准实施情况的评估和标准起草人员培训等工作；
（四）组织开展相关国内外标准一致性比对分析及标准适用性验证，跟踪、研究相关领域国际标准化的发展趋势和工作动态等；
（五）支撑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领域标准国际合作，推进双多边标准互认，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修订工作。
二、标准体系
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领域标准体系主要包括基础共性、船舶、海洋工程装备等三大部分，框架如下图所示：


图 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领域标准体系框架
三、组成人员
工业和信息化部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（筹）拟由主任委员、副主任委员和委员组成。其中主任委员、副主任委员拟邀请相关部门、研究机构的负责同志等担任；委员拟由船舶与海洋工程领域的企业、科研院所、高校等产业和技术专家担任。秘书处承担单位为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综合技术经济研究院。承担单位将为秘书处提供必要工作条件和经费配套保障。
四、成立后工作计划
（一）优化重塑标准体系。建立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标准体系，提出标准化规划、体系和发展措施建议，协同推进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领域标准化工作。
（二）加快重点标准供给。做好现有产业链标准研制与协调推进工作，持续推进产业链标准建设。围绕绿色智能、深海装备、先进制造等技术创新方向，加快推进标准研制。
（三）深化标准实施应用。通过媒体宣传、讲座培训、示范应用、评估评价等多种标准宣贯方式，引导企业对标达标，加强标准实施反馈与信息收集，促进标准落地实施。
（四）推进标准国际化。加强与国际标准组织的联络协调，积极参与国际海事组织（IMO）自主航行船舶、温室气体减排战略等国际法规议题研讨，深入参与双多边国际合作，促进标准互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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